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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业植物检疫证书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新平县行政区域内森林植物及其产品调运单位和个人办理《植物检疫证书》的许可申请。

二、办理依据

 《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 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属于下列情况的，必须经过检疫：

   （一）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的，运出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之前，必须经过检疫；

   （二）凡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不论是否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和运往何地，在调运之前，都必须经过检疫。

     《植物检疫条例》第八条：按照本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必须检疫的植物和植物产品，经检疫未发现植物检疫对象的，发给植物检疫证书。发现有植物检疫对象、但能彻底消毒处理的，托运人应按植物检疫机构的要求，在指定地点作消毒处理，经检查合格后发给植物检疫证书；无法消毒处理的，应停止调运。

    对可能被植物检疫对象污染的包装材料、运载工具、场地、仓库等，也应实施检疫。如已被污染，托运人应按植物检疫机构的要求处理。

    因实施检疫需要的车船停留、货物搬运、开拆、取样、储存、消毒处理等费用，由托运人负责。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第六条：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包括：

    （一）林木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
　  （二）乔木、灌木、竹类、花卉和其他森林植物；
　  （三）木材、竹材、药材、果品、盆景和其他林产品。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第十四条：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运出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之前以及调运林木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必须经过检疫，取得《植物检疫证书》。

　 《植物检疫证书》按一车（即同一运输工具）一证核发。
三、实施机关

本许可实施机关为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林业局。

四、审批条件

   （一）有有效期内的《产地检疫合格证》。

   （二）具有合法来源证明。

   （三) 有调入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森检机构提出检疫要求及签发的《检疫要求书》。

    (四）无《产地检疫合格证》，但报检后经检疫检验合格。

   （五）属二次或多次调运的，持有的《植物检疫证书》有效时间在30天内的。

    五、受理地点

受理地点：新平县桂山街道太平路45号便民服务中心二楼政务大厅。


 办事窗口：新平县便民服务中心二楼政务大厅林业局窗口


 办公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30-12：00 下午 14：00-18.00

六、申请材料

表一    核发林业植物检疫证书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数量
	材料形式
	数量
	要求
	首次申请
	变更

	1


	产地检疫合格证
	原件


	1
	原件
	1
	有效期内
	√
	√

	2


	森林植物检疫报检单
	原件


	1
	A4纸
	1
	按要求填写，内容应真实有效
	√
	√

	3


	法人身份证
	复印件
	1
	A4纸
	1
	法人须在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名或按手印
	√
	√

	4


	受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
	1
	A4纸
	1
	
	√
	√

	5


	行政许可申请授权委托书
	原件
	1
	A4纸
	1
	由代理人办理申办《植物检疫证书》手续的，须提交由申办单位或个人委托代理人办理的委托书
	√
	√

	6


	行政许可申请书


	原件


	1
	A4纸
	1
	按照格式要求填写
	√
	√

	7


	森林植物检疫证书
	原件
	1
	原件
	1
	有效期内
	√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

七、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6个工作日（如因特殊情况6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县林业局批准，按照法定时限进行延长,并及时告知申请人)。
 八、审批收费

    （一）收费依据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中央管理的林业系统行政事业收费项目标准的通知[ （1992）价费字196号]》

    （二）收费标准

     1、苗木（包括花卉及观赏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按货值的0.8%收取(收费起点额0.5元)；

　　 2、林木种子：按货值的0.2%收取（收费起点额0.5元）；

　　 3、木材：按货值0.2%收取（收费起点额1.00元）；

　　 4、药材：按货值的0.5%收取（收费起点额1.00元）；

　　 5、果品：按货值的0.1%收取（收费起点额1.00元）；

　　 6、盆景：按货值的1%收取（收费起点额1.00元）；

　　 7、竹类及其制品：按货值的0.2%收取（收费起点额1.00元）。

（注：根据财税〔2014〕（101号）和国统字〔2011〕（75号）文件精神，对营业收入低于500万元的小微企业和个人免征森林植物检疫费。）

九、共同审批与前置审批 (无)
十、中介服务(无)
十一、年审年检与指定培训（无）
十二、资质资格（无）
十三、咨询
（1） 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新平县便民服务中心二楼政务大厅；地址：玉溪市新平县桂山街道太平路45号。

2.电话咨询。联系电话：0877-7015338、0877-7019729。

3.网络咨询。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林业局网站（http://220.163.118.117/yxxp/home）—服务大厅—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林业局—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二）咨询回复

能够当场回复的，当场回复，不能当场回复的，应在2个工作日内回复。
十、办理流程

    （一）窗口办理

 1.申请

 （1）提交方式

窗口提交。地址：新平县便民服务中心二楼政务大厅林业局窗口。

（2） 提交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30-12：00 下午 14：00-18.00。

2.受理决定
对申请材料齐全、准确、真实、符合法定形式的，新平县林业局予以受理，并向经营单位和个人发送《受理决定书》。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将当场或者在1日内向业主发送《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自收到新平县林业局出具的补正材料通知书3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补正，材料补正后再进行提交，经查验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发出《不予受理决定书》。

3.审查、决定
部门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符合审批条件的，予以通过，由部门制作结果文书或证照；不予通过的，出具《不予通过决定书》。
4. 送达

    予以审批的，在承诺办理时限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书;不予以审批的，在承诺办理时限内将《不予通过决定书》送达或不予审批的具体理由告知申请人。
（二）在线办理

1.在线申办


 申请人登录新平县政务服务网，填写申办信息，上传电子材料。说明：申请人也可按照办事指南备齐所需申请材料，前往便民服务中心二楼政务大厅，在咨询导办人员的协助下使用大厅自助电脑完成以上步骤。

    2.网上受理


部门对申办信息和电子材料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网上受理；不符合要求的，网上说明理由，不予办理。

3.审查、决定

部门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符合审批条件的，予以通过，由部门制作结果文书或证照；不予通过的，出具《不予通过决定书》。

4.现场提交材料

 审批通过后，短信通知申请人，申请人按要求备齐纸质材料前往新平县便民服务中心二楼政务大厅提交纸质材料。

5.核验材料

窗口人员核验纸质材料与网上审批电子版材料是否一致。

6.领取结果

申请人凭有效证明到大厅统一出件窗口领取结果。
十一、审批服务

(一)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新平县便民服务中心二楼政务大厅；地址：玉溪市新平县桂山街道太平路45号。

 2.电话咨询，联系号码：0877-7015338。
(二)咨询回复

能够当场回复的，当场回复，不能当场回复的，应在2个工作日内回复。
(三)办理进度查询

1.窗口咨询：新平县便民服务中心二楼政务大厅；地址：玉溪市新平县桂山街道太平路45号。


 2.电话咨询，联系号码：0877-7015338。
(四)获取办理结果

到新平县便民服务中心二楼政务大厅林业局办事窗口领取;地址：新平县太平路45号便民服务中心。
(五)监督投诉

1.窗口投诉：新平县林业局办公室，地址：新平县桂山街道河滨路53号；


2.电话投诉，电话号码：0877-7011197；


3.信函投诉：新平县林业局办公室，地址：新平县桂山街道河滨路53号。邮政编码：653499。
(六)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的法定时限为60日，行政复议机关名称：玉溪市林业局，地址：玉溪市凤凰路156号。新平县人民政府，地点：玉溪市新平县桂山街道育新路1号。


或者在6个月内直接向新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二、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获取

相关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可到新平县政务服务网：

http://zwfw.yn.gov.cn/yxxp/home下载或到受理窗口直接领取。

附件  办事流程示意图
附件  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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